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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楚简所见邑
、

里
、

州的初步研究
’

陈 伟

出土文书比历史文献更能真实地传递历史信息
。

本文根据包山楚简所载资料
,

在

探求简书资料内在规律的基础上
,

并参照文献记载
,

认为楚国地域政治系统呈现出复

杂纷纭的现象
,

如 邑
、

里应是并存于地方政 区中的两种组织形式
,

州则是集中于楚都

周 围的特殊建置
。

包山楚简包含有丰富的政治地理结构方面的资料
。

本文着重探讨邑
、

里
、

州这些较小的政

区组织的特征和性质
,

为全面研究怀王时期的楚国地域政治系统奠定基础
。

邑

邑在简书中出现频率很高
,

先后所见凡 49 处
。

它们是
:

①黄各区汤邑
,

L司礼之夷邑
1二

②复域之少桃邑
1。

L敢域东欲邵戊之夫邑似

③厘尹之且邑
2。

0 廖城笼欲果君之渊邑 l’3

④长陵邑
5;

L新阳邑1’9

⑤章垃动贬邑
7 ,

·

L灵地邑149

⑥上临邑
7 ,

L禺邑1’9

⑦下临邑 7 ,
@贵邑149

⑧罗之虎域之圣者乙
3

@房邑149

⑨詹阳君之束夸邑。 @造褚邑149

L漾陵君之陈渊邑
8。 ⑧新造邑149

L阳道斤邑
8。

⑥正阳之牢中兽竹邑150

L那之鸣孤邑
9 5

L云卜域凿 邑s11

L中阳弦盘邑
9 ,

@ 夫邑153

L脱效之米邑1o 。

L妥邑153

,

为便于排印
,

本文在引用简文时尽量使用通行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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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并邑 15 3

L舒邑川

L古 邑
1 5 :

@鹿邑
1 7 ;

、
1 7 5

、
1 9。

@余为 邑 15 3

L圣夫人之青邑 179

L年邑 15 :L新享野邑 18卜 182

L五连之邑 15 5

卿某溪邑 182

@圣邑 16 3

L锐兽今邑 183

L幸邑 16`

L夫 邑 185

L嗣 邑 :。 ,
、

,了。 L上卦 邑
l a a

L湛母邑 16 ,

L都坪邑188

L阳癸邑
1` 。

L甫庐邑
1 9 3

L兆 邑
, 6 ,

以上L到⑧
、

@ 到@ 简文原作某或某某 (地名 )一 邑
,

这是统计邑的数目时的行文
。

所以简 1 53

总括@ 至@ 说
: “

凡之六邑
” 。

这种情况
,

只应在所述之地原系邑名时才会发生
。

因而移录时直

接写作某或某某邑
。

@ 和L邑名相同
,

也许是同一个地方
。

所有这些邑名
,

可粗略分为两类
。

一

类只记邑名本身
,

如④
、

⑥
、

⑦等等
。

一类则在邑名前缀联有地名或官爵名
,

如②
、

③
、

⑤
、

⑧
、

⑨

等等
。

有的邑名
,

如①
、

@
、

L
、

@
、

L等
,

一时还不好断为哪一类
。

其中有的或可归人后一类
,

但

在邑名与前缀成分的区分上还缺少把握
。

还有些本无前缀成分的邑名
,

依据简文
,

可试为添加
,

如④可看作喜君之长陵邑
,

O 可看作娜之五连之邑
。

关于 邑的特征和性质
,

简书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

现试述如次
:

1
.

邑位于乡野之地
。

邑往往与
“
田

”

有关
。

简 77 记云
:

迅命人周角受正李刘不以掇田于章城服邑
。

简 15 1 记云
:

左驭番戌食田于却域凿邑
,

城田一
,

索畔脸
。

简 1 5 3 记云
:

帝笠之田
,

南与录君巨获
,

东与陵君巨获
,

北与廖阳巨脸
,

西与番君巨接
。

其邑
:

夫

一 邑
、

妥一 邑
、

并一 邑
、

古一邑
、

余为一 邑
、

年一邑
,

凡之六邑
。

“
田 ”
作为土地

,

有广
、

狭两层含义
。

狭义的田专指耕地
。

《释名
·

释地 》云
: “
已耕者日 田

。 ”
简 77

、

1 51 所说即属此类
。

广义的田也包括非耕地
。

《春秋公羊传 》桓公元年
: “

郑伯以璧假许田
。

… …

此邑也
,

其称田何? 田多邑少称田
,

邑多田少称邑
。 ”
这说明田也可以包括一些聚落

。

《左传》成

公十六年有
“

汝阳之田
” ,

昭公九年有
“

州来淮北之田
” 、 “

夷淮西田
” ,

均指面积较大的一片土地
,

除耕地外
,

必然也有非耕地
。

帝直之田有六邑之大
,

也是广义上的田
。

据简 1 54 记载
,

楚王将帝

直之田给予 (舍 )新大厩
。

新大厩是为国家养马的机构
。

依照《周礼
.

夏宫 》“ 牧师
” 、 “
困师

”

所述
,

马匹于冬天人居厩中
,

而在天暖草肥的季节
,

则在牧地放牧
。

帝直之田给予新大厩
,

大概就是用

作牧场的
。

在说明邑的所在环境方面
,

还有两条简文也很重要
。

简 1 00 记云
:

肤双之米邑人走仿登成讼走仿 吕前
,

以其致汤访与尔泽之故
。

尔泽当是一处以
“

尔
”
为名的水泽之地

。

《说文 》 : “

兑文
,

强取也
。 ”

米邑人为争夺水泽打官司
,

所争

水泽多半应在该邑之中
。

在简 1 55 中
,

提到征发五连之邑作为安葬王士的墓地
。

迄今发掘的几

千座春秋战国楚墓
,

大都位于丘陵岗地之上
。

由此推想
,

五连之邑当有这类地形的分布
。

综上所述
,

根据
“
田

”

的广狭二义
,

可知邑中有耕地
,

也有非耕地
。

简 1 5 3
、

1 54 所记的牧马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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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简 1 00
、

1 55 所记的山丘
、

泽地
,

则具体显示了那些非耕地可能具有的内涵
。

这样的地理景

观
,

当然是非都市的乡间野外的特色
。

2
.

邑是一种地域概念
。

在先秦文献中
,

邑较多的是指大小各种聚落
。

简书中邑与其中的居

民常常同时被提到
,

因而 邑中也当有居民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简书中的邑决不仅指居 民点
。

前

引简 77
、

1 51 说
“

掇田
” 、 “

食田
”
于某邑

,

直接表明所述之田就在某邑之中
;
简 1 55 记征发五连之

邑以安葬王士
,

该邑显然是一片有一定面积
、

适于埋葬死者的地方
。

另如简 1 53
、 、

1 54 所记帝直

之田
“

凡之六邑
” ,

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
,

是说其地包括六个邑的范围
。

《楚辞
.

大招 》云
: “
田邑

千 珍
,

人阜昌只
。 ”

这里的岭
,

或说是 田间道路
,

或说是 田亩面积① 。

无论取哪种解释
,

与
“

田
”

并

举
、

也以
“

千珍
”

形容的邑
,

必当是具有一定范围的乡间地域概念
。

3
.

邑地可 由国家配给并回收
。

前引简 1 51 与简 1 52 合为一件文书
。

简文
“

食田
”

大致属于
“

授田
”

的范畴
,

是当时楚国实行授田制的反映⑧ 。

番戌死后
,

食田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

侄子继承
。

当其侄想把食田出买时
,

引起
“

无后
” 、 “

有后
”
的争议

。

推寻文意
,

倘若番戌无后
,

这

食田便不能买卖
,

结果 自当由国家收回
。

简 1 53
、

1 54 记载楚王将帝直之田六邑给予新大厩
,

简
1 55 记述征发五连之邑用于安葬王士

,

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邑地分配与回收
。

4
.

邑中设有官吏
。

在简 79 和 1 83 中
,

有两条
“
邑公

”
的记载

。

春秋时有些县的长官称公
,

如

陈公
、

蔡公
。

包山简中有更多的官名称公
。 “
邑公

”
当是设于邑中的官吏

。

5
.

邑是地域政治系统中的基层单位
。

就简书所见
,

在邑的内部
,

还没有发现更低层次的划

分
;而在邑的外部

,

依照 邑名前缀成分的提示
,

还存在几种当属较高层次的地域概念
。

如见于简

1 2 4
、

1 4 3 的
“
吾文”

,

以及见于简 1 0
、

7 7
、

8 3
、

1 2 4
、

1 4 3
、

1 5 1 等处的
“

域
” 。

依据简 1 2 4
、

1 4 3 的表述
,

邑

包含于歌中
,

吾文又包含于域中
,

形成层级依次递增的地域系统
。

不过
,

在简 1。
、

77
、

8 3
、

1 5 1 中
,

域
、

邑之间并未提到歌的存在
; 而在更多邑名之前

,

并无歌
、

域等前缀
。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是

省略了歌
、

域的记述
,

抑或并不是所有邑的上面都有歌
、

域的存在
。

域在传世古书中
,

泛指各种地域范围
。

银雀山汉简《田法 》记云
:

州
、

乡以地次受田 于野
,

百人为区
,

千人为域
。

人不举域中之田
,

以地次相… …

这里的区
、

域
,

分别是指百人和千人受田的范围
。

由于受田有定数
,

所谓区
、

域也就是特定的地

域概念⑧ 。

因此
,

并考虑到简书中的邑也与授田有关
,

包山简中域的含义当与《田法 》的域较为

接近
。

关于歌的意义
,

还有待探讨
。

简 83 所见的一处邑名记作
“
罗之庞域之圣者邑

” 。 “

房域
”

之前冠加的
“
罗 ”
字

,

应是一处可

涵盖
“

庞域
” 、

层级更高一些的地方
。

简 1 24
、

1 25 为内容相关的两件文书
。

据记载
,

正阳之酷官

黄齐等二人死于敢域东歌邵戊之夫邑
,

正阳公命令敢域之客章
、

刻尹癸核查
。

正阳似应在敢域

之上
,

两者关系同罗与庞域相当
。

此外
,

简 95 所记 ,’B肠之鸣狐邑
” 、

97 所记
“

中阳弦盘邑
” 、

1 50 所

记
“

正阳之牢中兽竹邑
” ,

其中邸
、

中阳
、

正 阳等均为地名专名
,

没有附以域
、

吾文一类地名通名
。

这与简 83 对
“
罗

”
的记述文例一致

。

简 83 同时还记有
“
罗之权里

” ,

而在简 1 50 中同时也记有
“

正阳之酷里
” 。

比勘这些记述
,

鄂
、

中阳
、

正阳等地名也应代表着与罗处于同一层级的地方
。

对于简 1 49 所记
“

新阳一邑
” ,

整理小组曾引《周礼
·

地官
·

小司徒 》“ 四井为邑
”

等记述作

注④ 。

与《周礼 》类似的记载
,

还 见于《国语 》
、

《管子 》等书
。

《国语
·

齐语 》记云
:

制鄙
:

三十家为邑
,

邑有司
; 十 邑为卒

,

卒有帅
; 十卒为乡

,

乡有乡帅
;
五乡为县

,

县

有县帅
; 十县 为属

,

属有大夫
。

《管子
·

小匡 》记云
:

担公 曰
: “

五鄙奈何了
”

管子对 曰 : “

制五 家为轨
,

轨有长 ; 六轨为 邑
,

邑有司 ;十 邑为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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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率有长
; 十率为 乡

,

乡有良人
; 三 乡为属

,

属有帅
;
五属一大夫

。

《周礼
·

地官
·

小司徒 》记云
:

乃经土地而井收其田野
,

九夫为井
,

四井为 邑
,

四邑为丘
,

四丘为句
,

四句为县
,

四

县为都
,

以任地事而令贡赋
,

凡税敛之事
。

《齐语 》
、

《小匡 》讲的是与
“
国

”
相对的

“

鄙
”

制
。

《齐语 》“ 参其国而伍其鄙
”

句下韦昭注
: “

参
,

三也
。

国
,

郊以内也
。

伍
,

五也
。

鄙
,

郊以外也
。 ’ ,《周礼

·

地官
·

小 司徒 》所述
,

也是国都四周乡遂之外

广大鄙野地区的情形⑥ 。

在这种地 区
,

邑是基层或接近基层的组织
。

在邑之上
,

还有较多层级的

组织机构
。

根据郑玄的注解
,

《周礼
·

地官
·

小司徒 》的记载还意味着在这一地区实行授田制
。

所有这些
,

与包山简所记邑的情形多有类似之处
。

里

简书中所记里名
,

共计 22 处
,

总数不及邑的一半
。

它们是
:

①郑里
,

L平阳之构里。

②今之被里
2: L下蔡兆里 120

③尚之 己里
3 ,

L下蔡山 阳里 120

①安陆之下隋里 ` : L下蔡关里 121

⑤巢之市里
6 3

L下蔡东邢里 121

⑥罗之权里
: 3

L下蔡夷里 121

⑦繁丘之南里
9。

L漾陵之州里128

⑧喜口里
9。

L 阴侯之东身之里 132

⑨郁陈午之里
9 2

L正阳之酷里 150

L登命尹之里
9:

@ 冠陵之刻里 150

@ 凿安之南阳里
9。

@ 夜基之里 168

这些里名的结构
,

大致有两种情况
:

较多的作某地某里
,

只有极少数仅书某里
。

简 1 21 记有
“

下

蔡关里人雇女返
、

东邢里人场贾
、

夷里人竞不害
” 。

东邢里
、

夷里显然也属于下蔡
,

简文中承前省

略
。

因而我们分别书写时补上 了
“
下蔡

”

二字
。

明确属于后一种的实际上只有①
、

@ 两例
。

简 63 的
“

巢之市里
”
的

“

之市
”

二字简文合书
,

《字表 》析书为
“

之市
” ,

《释文 》与之相反
,

记作
“

巢市之里
” 。

简文中
“

之
”

字与其它字合书
,

析书时皆是
“

之
”

字在前
,

如
“

之日
” 、 “

之月
” 、 “

之岁
” 、

“

之所
” 、 “

之首
’ ,⑥ 。

参看这些例证
,

《字表 》的处理当然可靠一些
。

此外
,

简 1 84 记有
“

巢人启可
” ,

当即简 63 所记
“

巢之市人启可
”

的简称
。

与此类似的是
,

简 1 50 所记
“
正阳之酷里人邵决

” ,

简

1 93 一 1 9 4 简称作
“

正 阳邵决
” 。

在这里
,

略而不提的正是邵决所在的里名
。

这也证明简 63 只能

读作
“

巢之市里
” 。

在认识里的特征和性质方面
,

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

1
.

分布
。

简书中的
“
里

” ,

有的可大致考知所在
。

如古安陆故城在今湖北安陆县城关或云梦

县城关⑦ ,

古下蔡故城约在今安徽凤台县城关附近⑧ ,

安陆之下隋里和下蔡诸里
,

应分别与有关

故城相 近 ; 又古阴县古城约在今湖北老河 口市境⑧ ,

依简 1 31 一 1 3 9 记载
, “
阴侯

”

与
“
阴

”

应相

近
,

阴侯之东身之里必然也在此一带
; 又简 90

“

繁丘之南里
”
一记作

“

繁阳
” 。

作为春秋
、

战国时

楚地的繁阳
,

曾见于《左传 》襄公 四年
、

昭公五年和《鄂君启节 》
,

约在今河南新蔡县北或安徽太

和县北L 。

繁丘之南里或许也在这里
。

简 7 记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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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于蓝郑之游宫
,

焉命大莫嚣屈阳为命郑人内其汤典
。

减王之墨以 内其臣之

i勿典
:

喜之子庚一夫
,

处郑里
,

… …

整理小组指出
: “

邦
, 《周礼

·

天官
·

大宰 》 : `

以佐王治邦国
’ ,

注
: `

大 日邦
,

小 日国
’ 。

邦人
,

国

人
。 ”
可从

。

《周礼
·

地官
·

泉府 》 : “

国人郊人从其有司
” ,

贾公彦疏
: “
国人者

,

谓住在国城之内
,

即六乡之民也
。

郊人者
,

即远郊之外
,

六遂之民也
。 ”

孙治让《正义 》云
: “
国即国中

,

谓城郭中
。

郊
:

六乡外之余地
。

以赅郊外之六遂公邑
。

《秋官
.

乡士》掌国中
,

遂士掌四郊
,

亦其比例也
。

贾说

未析
。 ”

依此
,

身为邦人的减王之墨以当居于楚都或其近郊
。

其臣所处的
“
那里

”
亦在此范围之

内
。

这样
, “

里
”
有的位于国都一带

,

有的位于离国都较远的不同地方
,

分布相当广泛
。

值得注意的是
,

简 83 同时记有
“

罗之权里
”
和

“
罗之房域之圣者邑

” ,

简 1 50 同时记有
“

正阳

之酷里
”
和

“

正阳之牢中兽竹邑
” ,

显示里
、

邑可以共存于罗
、

正阳等地之下
。

按照上节的分析
,

罗

和正阳都是楚国地域政治系统中层级较高的单位
。

这是在里的分布方面值得注意的现象
。

2
.

里
、

邑是大致处于同一层级的单位
。

里
、

邑虽然可以共存于某一层级较高的地域政治系

统之中
,

但无论就里
、

邑之名的称述
,

还是从有关里
、

邑之事的记载来看
,

这二者之间毫无彼止

隶属的迹象
。

作为官方文件
,

包山简对当事人所在或事件发生的地点多有详细记述
。

简 32 要求
“
以所死

于其州者之居处名族至命哑
,

表明这可能是有关文书的必备内容
。

在这类记载中
,

里
、

邑往往

都是最具体的单位
。

秦汉时
,

里也是官府确定行政
、

司法当事人居地的最低政区单位
。

云梦睡

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
.

仓律 》要求
“

书人禾增积者之名事邑里于庙籍
” 。

《封诊式
.

覆 》记云
:

“

敢告某县主
:

男子某辞日
: `

士五
,

居某县某里
,

去亡
。 ’
可定名事里

” 。

《汉书
·

宣帝纪 》记云
: “

其

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答若痪死者所坐名
、

县
、

爵
、

里
,

垂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 ”

在这些记载中
,

于

此都有明确的规定
。

包山简对有关人员或事件所在的里详加记录
,

与秦汉时的作法正相一致
。

只是简书中除里外
,

邑也具有对等的作用L 。

这也可见在当时的楚国
,

里
、

邑大致处于同一层

级
。

3
.

官吏设置
。

简 1 20 一 1 23 是关于余泽被杀一案的文书
。

简文大致记有三层意思
:
( l) 下蔡

兆里人余谓指控夫拳杀害余泽
。

( 2) 下蔡山阳里人夫拳为官府所得
,

自述与下蔡关里人雇女返
、

东邢里人场贾
、

夷里人竞不害共同杀害余泽
。

( 3) 官府下令拘押场贾等三人
,

并
“

收夫拳之仗
” 。

四组官吏分别报告说
,

这四人
“

既走于前孑
,

弗及
” 。

这四组官吏正好与前面提到的山阳
、

关
、

东

邢
、

夷等四个里对应
,

可能就在有关各里任职
。

从简文顺序看
,

加公地位最高
,

里公次之
,

士尹
、

亚口又次之
。

整理小组相信里公为里的官吏
, “

州加公
”

为州的官吏
,

对这组简书中的
“

加公
”

未

曾论及
。

这组简书中没有
“

州
”

的出现
。

依照下节的分析
, “

州
”

集中于楚都周围
,

下蔡位于远离

楚都的淮水中游
,

也不会有州的设置
。

因而这处
“

加公
”

以看作里的官吏为宜
。

4
.

统属
。

在关于先秦时期的记载中
,

里作为政区系统中的一环
,

常常与其他一些政区单位

同时被提到
。

如《国语
·

齐语 》记云
:

管子 于是制国
:

五家为轨
,

轨为之长
; 十轨为里

,

里有司
; 四里为连

,

连为之长
; 十

连为乡
,

乡有良人焉
。

《管子
·

立政 》记云
:

分国以为五乡
,

乡为之师
;
分乡以为五州

,

州为之长
;
分州以为十里

,

里为之尉
;
分

里以为十游
,

游为之宗
;十 家为什

,

五家为伍
,

什伍皆有长焉
。

《周礼
·

地官
·

大司徒 》记云
:

令五 家为比
,

使之相保
;
五比为间

,

使之相受
; 四阁为族

,

使之相葬
;
五族为党

,

使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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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救
;
五党为州

,

使之相朋
;
五州为乡

,

使之相宾
。

同书《遂人 》记云
:

五家为部
,

五郁为里
,

四里为如
,

五如为邵
,

五邵为县
,

五县为遂
。

这些记载提到的与
“

里
”
( 间通里 ) 相关的基层政区组织

,

在简书中大多未见反映
。

简书记有较多的
“
州

” 。

但如下节所论
,

这些州集中于楚都周围
,

直接归中央管辖
,

不是普遍

设置的地方政区单位
,

与里并没有隶属关系
。

简书中没有乡的记载
。

《史记
·

老子列传 》记云
: “

老子者
,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 。

这似

乎是楚国里辖于乡的文献证据
。

不过
,

张守节《正义 》怀疑这里的楚是指西汉早期的诸侯王国
。

另据东汉延熹八年边韶《老子铭 》所记
,

老子生地于先秦楚国时属相县
,

后世才改属苦县。 。

在

这种情况下
, “

厉乡曲仁里
”

是不是先秦楚国的建置
,

也连带发生了问题
。

应该说
,

楚国里之上是

否有乡的存在
,

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

就简书所见
,

里的上面只有一个层级较高的单位
。

这级单位与里的隶属关系
,

不仅在代表

这级单位的地名与里名的前后连称方面得到显示
,

而且在简书中也有较多的具体例证
。

如简

2 3 要求今少司败
“
将今大司败以明今之被里之旦无有李竞思

” ,

简 31 要求尚司败
“

将尚之己里

人青辛以廷
” ,

简 120 一 12 3 下蔡官府派各里官员收执疑犯等等
,

可见这级官员对有关各里的官

吏和居民负有多方面的责任
。

里
、

邑既然在楚国地域政治系统中大致处于同一层级
,

并且可以共存于那些层级较高的单

位之中
,

两者的性质必定有所不同
。

邑为乡野之地的地域组织
,

已如前述
。

对比之下
,

里很可能

是城邑中的地域组织
。

简书中关于邑的记载往往与田地相涉
,

谈到里的时候却没有这方面的联

系
,

盖即出于这一缘故
。

在本节和上节引述的文献记载中
,

里所在的政区系统仅限于国都 (国 )或其郊区 (乡
、

遂 )一

带
,

同时存在的包括有邑的政区系统则位于边鄙地区 (鄙
、

都娜等 )
。

简书中里
、

邑的关系似乎正

与这一分别对应
。

当然
,

简书中的里实际还存在于一批层级较高的地方
,

而不只限于楚都一带 ;

这种里可能是这些地方上中心城市内的基层组织
,

邑则分布于这些城市的四周
。

考虑到春秋
、

战国时郡
、

县的治所往往是先前的故国旧都
,

这种对应恐与《国语 》
、

《周礼 》描述的国
、

里之别具

有一定的联系
。

州

州也是简书中最常见的地域单位之一
。

先后所见凡 41 处
。

它们是
:

①云卜司马之州
2 2

、

2一
、

3 。

0 少减之州
s 。

②邱阳君之州
2 7

、
3: L肤人之州

s ;

③新游宫中谕之州
3。

L司衣之州 89

④福阳宰尹之州
37

L邵无咨之州95

⑥灵里子之州42 朋
。

L秦大夫怡之州川

⑥宣王之宽州
5。

L亚思公之州
, “

⑦登公开之州
s: L喜人之州

; `卜 : 。 4

⑧扁君之者州
6 8 L兮抚之州164

⑨大减之州
7 2

L复命之州
, “ .18

。

L迅大命朋之州
74

L嚣连尹之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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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襄命之州
, `。

L丹券之州
1 83

@ 新野君之州
1 7
卜

17 3

L王西州 l ,卜 1 9 ,

L登军之州
1 , 3

@ 并郑公之州
, 85

@ 大胡之州
, 7` L襄君之州 189

L竞贾之州
1 5。

L株阳莫嚣之州
1: ,

L尚君新州
, 8。

L邢竞之州工89

@ 邵上之州
10 1

匆券州
, , 。

L雁族之州
1 5卜 1。: L游宫州

; , 。

L莫嚣之州 18 ,

L里命州
, 90

L坪夜君之州 18 :
@ 坪陵君之州

1 92

@ 右司马爱之州
1 82

在一些典籍中
,

如上节引述的《管子
·

立政 》洲
、

里具有直接隶属关系
,

是地方基层政区系

统中相互衔接的两个环节
。

大概受到这类记载的影响
,

整理小组相信简书中的州乃是里的上级

单位
。

这一判断与简书提供的证据不符
。

下面分四点来说明
:

第一
,

在前两节已经看到
,

邑名
、

里名之前往往冠以代表较高层级单位的地名
,

表示彼此间

的隶属关系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地名中没有一处是州名
;
而另一方面

,

41 处州名一概单独 出

现
,

不与其他任何地名连称
。

由此可以直观地感到
,

州
、

里之间不仅没有垂直隶属关系
,

而且甚

至不象里
、

邑那样共存于某些较高层级的单位之中
。

第二
,

与此相应的是
,

简书多见左尹官署直接对州发布指令的情形
,

如属于
“

受期
”
类的简

2 2
、
2 7

、

3 5
、

3 7
、

4 2
、

6 8
、

7 2
、

7 4
,

皆是如此
。

简 1 4 1一 1 4 4 记载的在秦大夫怡之州发生的事件直诉于

左尹官署
。

在这相反方向的运动中
,

也没有中间环节的出现
。

另一方面
,

如上节所述
,

左尹官署

必须通过那些层级较高的单位
,

才能了解
、

处理里中的事务
。

这显示州
、

里对于中央的联系途径

或方式迥然有别
。

第三
,

我们曾经说明
, “

受期
”

类简是左尹官署向
“

受期
”

者下达指令的记录
。

简文均记有两

个 日期
,

前一个是指令送达的时间
,

后一个是要求执行指令的时间。 。

对同一地点有再三受期

的情形
,

其前后 日期的间隔大致相当
。

而不同地点之间的间隔
,

则可以相差较大
。

如简 22
、

24
、

3 0 都是针对郝司马之州
,

间隔分别为 2
、

2
、

3 日 ;
简 27

、 、

32 都是针对邸阳君之州
,

间隔分别为

5
、

6 日 ;
简 1 9

、

4 9
、

6 6 都是针对鄂
,

间隔分别 10
、

1 7
、

1 4 ;
简 2 0

、

4 7 都是针对喜
,

间隔分别为 3 7
、

3 9 日
,

等等
。

由于这些指令大多是要求到楚都来完成 (以廷
、

以对
、

以至命于那等 )
,

所以这些间

隔大致应是按各地至楚都的距离来确定的
。

除了部司马之州
、

邸阳君之州外
,

简书还记有新游

宫中谕之州
、

福阳宰尹之州
、

灵里子之州
、

扁君之曹州
、

迅大命朋之州的间隔
,

它们分别是 2 日
、

3 日
、

z 日
、

5 日
、

2 日
。

可见所有这些州都离楚都不是太远
。

简 1 41 一 1 44 记述
,

许呈之岁翼月甲辰 日秦大夫怡之州里公追捕黄钦
,

黄钦自伤
; 乙巳日双

方即在左尹官署陈述这一事件
。

乙巳为甲辰次 日
,

秦大夫怡之州也必定紧靠左尹官署所在的楚

都
。

简 58 记云
:

东周之客许呈归炸于戚郑之岁
,

九月戊午之 日
,

宣王之宽州人苛矍
、

登公弄之州

人苛疽
、

苛段以受宣王之宅市之客苛旨
。

执事人夷暮求旨
,

三受不以 出
,

升门有败
。

宣王之奄约是指楚宣王陵地L 。

春秋
、

战国时国君 以至秦汉帝王的陵墓一般都靠近国都
。

宣王

陵地及其所在的州也应离楚都不远
。

简 63 所记与本简相似
。

二简所说的
“

受
” ,

从
“

受
”

者有责

任使被
“

受
”

之人
“
以出

” 、 “
以廷

”

看
,

大概是一种担保制度
。

《周礼
·

地宫 》 “ 大司徒
” 、 “

比长
’ 犷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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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冠子
.

王扶 》均将家与家之间的互相担保称为
“

相受
” ,

可参看
。

在这种情况下
,

简 58 所说的
“

三受 ,’B p苛矍
、

苛疽
、

苛醒的居地必当邻近
,

也就是说
,

登公界之州当与宣王之奄州邻近
,

从而

也同那都相隔不是太远
。

以上讨论的 10 个州都位于楚都附近
。

这 10 州将近 占了简书所见全部州的 1 4/
,

相反的例

证则无一发现
。

因此
,

这些州的分布可能具有代表性
,

当时楚国的州大概都位于楚都四周
。

至

于里的分布
,

如上节分析的那样
,

虽然有的在楚都一带
,

但大致可考者多去楚都较远
。

这意味

着
,

州
、

里 的分布地域有别
,

因而不存在发生隶属关系的前提
。

第四
,

整理小组认为
,

简书常见的某某之州加公
,

是州中官员
,

当无问题
。

但说某某之州里

公为里之官吏
,

以此作为州下辖里的一条证据
,

则值得商榷
。

简书中某某之州里公有时与某某

之州加公连称
,

有时也单独出现
。

仅从语言逻辑上看
,

这些里公与加公一样为州之官吏
,

而不会

属于某个并未交待的里
。

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的是
,

简 27 要求邸阳君之州里公
“
以死于其州者之对告

” ,

简 32

要求同一位里公
“
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处名族至命

” ,

简 1 41 一 144 秦大夫之州里公称黄钦为
“

小人之州人君夫人之帛仓之拘一夫
” ,

黄钦则称里公为
`

洲人
” 。

可见
,

这些里公均对本州事务

负责
,

为本州主事之人
,

显然是州中官吏
。

上节曾指出简 120 一 1 23 中的四组官吏
,

分别与下蔡四里对应
,

其中的加公
、

里公都是里中

官吏
。

由此反观州之加公
、

里公
,

也应属于同一层级
,

不能分别看作州
、

里两个层级的官吏
。

将里公看作里中官员
,

最基本的原因是两者同用一个
“

里
”
字

。

但是
,

既然里公一职也设于

州中
,

而设于里中的里公又只是加公的副手
,

那么里公得名就与作为基层政区的里无关
。

从里

得声之字有理
。

《礼记
·

月令》
“

命理瞻伤察创视折
” ,

郑注去
: “

理
,

治狱官也
。

有虞氏日士
,

夏 日

大理
,

周日大司寇
。 ”

简书所见里公皆与治安执法有关
,

读
“

里
”

为
“

理
”

是很适宜的
。

如然
,

更能看

出里公并不必定设于里中
,

某某之州里公的称呼并不意味着州下辖里
。

以上分析表明
:

关于州
、

里具有隶属关系的说法缺乏可靠的根据
。

州大致环绕于楚都附近
,

在司法管辖上直属于左尹官署
,

有其显著的独特之处
。

如果说里
、

邑处于一般的地方政区系统

之中的话
,

州就该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组织
。

同时
,

州与里一样
,

设有加公
、

里公等官职
;
州与里

、

邑一样
,

为确定法律当事人所在的具体单位
,

其规模又可能与里
、

邑相当
。

包山简初步报道后
,

即有学者指出
:

前面冠以官名
、

人名的应是一种食税单位L 。

在简书所

见 41 处州中
,

冠以官爵名的高达 21 处
。

所谓官爵
,

实包括官员和封君两种
,

前者有①④⑦LL

LLL@ L@匆函L等 14 处
,

后者有②⑧@LLL@ 等 7 处
。

战国时官吏的薪傣
,

有以田邑支

付的记载
。

如《商君书
.

境内 》云
: “

就为五大夫
,

则税邑三百家
。

,’ (( 孟子
·

滕文公下 》云
: “

仲子
,

齐子世家也
。

兄戴
,

盖禄万钟
。 ”

把带有官名的州
,

看作这些官员的棒邑
,

应该是合适的
。

楚国封

君也往往任有官职
。

鄂君子晰
、

春申君黄歇都官任令尹L ,

就是突出的例证
。

作为封君享有封

邑
,

有关封君的州则是他们出任官职的傣邑
。

简 1 80 有
“

尚君新州
” ,

简 68 有
“

扁君之者州
” ,

着

切}老
,

正与新相对
。 “

香州
” 、 “

新州
”
的称述

,

使人想到这种傣邑一般一人一处
,

但有的可多至二

处
。

还有几处州也许具有同样的性质
。

简 8 记
“

司衣之州
” 。

司衣可能与《周礼
·

春官 》 “

司服
”

类似
,

为掌管王室服装的官员
。

简 4 2
、

1 80 记
“

灵里子之州
” 。

《楚辞
·

九歌
·

东皇太一 》
“

灵连蜷

兮既留
” ,

王逸注
: “

灵
,

巫也
。

楚人名巫为灵子
。 ”

这里的
“
灵

” ,

也许是巫官之称
。

简 35 记
“

新游

宫中谕之州
” ,

简 1 90 记
“

游宫州
” 。

游宫 为楚王离宫
。

游宫
、

新游宫也许是管理游宫的官名
。

据《周礼
·

地官
.

载师》记载
,

王哉内分布有公
、

卿
、

大夫的三等采邑
。

如前所述
,

楚国的州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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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国都周围
。

作为官员棒邑的这种格局
,

与《周礼 》所记采邑所在似可类比
。

还有一些州的性质
,

也可从名称上作些推测
。

简 58 记
“

宣王之奄州
” 。

《史记
·

滑稽列传》

记
:

楚庄王爱马死
,

欲以大夫礼葬之
,

优孟用反话进谏
,

请以人君之礼埋葬
, “

庙食太牢
,

奉以万

户之邑
” 。

这反映楚王陵已有专门的奉养之邑
。

宣王之奄州大概就是宣王陵地的奉邑
。

简 84 记
“

肤人之州
” 。

《考工记》有
“

庐人
” ,

为制作长兵器秘柄的工匠
。

简文
“

肤
”
或借为

“

庐
” ,

肤人之州

为庐工聚居之地
。

如然
,

这些州大概是对王室提供某种专门服务的地方
。

另外还有一些州含义不明
。

它们也许具有其他意义
,

也许实际上可归人上述两类之中
。

比之传世文献
,

出土文书更能真实地传递历史信息
。

因此
,

本文以探讨简书资料的内在规

律为主
,

而把文献记载作为参考
、

比照
。

这样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人意外洲
、

里是楚国地方基层

政区中直接叠压的两级组织
,

原先被视为当然
,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

另一方面
,

州集中于楚都外

围
,

里
、

邑作为地方政区中的基层组织分别位于各地的中心城市及其统辖的乡野之地
,

则至少

在形式上与典籍记载的徽服之制
、

国野之制具有类似之处
。

而在一般看来
,

这些制度到战国时

已不复存在
。

这使我们对战国时代
、

特别是当时楚国历史
,

有了重要的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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